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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利用第三期 中 国 妇 女 社 会 地 位 调 查 数 据，从 配 额 制 的 有 效 性

问题出发，探讨组织领导团 队 中 的 女 性 比 例 与 性 别 歧 视 现 象 之 间 的 关 系，对

临界规模理论的假设，即团队里某一社会特征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将 给 该 社

会类别的境遇带来具有显著意义的改变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组 织 领 导 团

队中的女性比例达到３０％能够 有 效 减 少 性 别 歧 视 现 象，这 种 作 用 在 政 治、经

济和研究领域以及体制内外组织中均存在，但有程度上的差异。此 发 现 不 仅

从实证角度检验了临界规模理论，而且为在政策设计中增加领导团队 中 的 女

性比例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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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促进弱势群体（如少数族裔、女性、老人和残疾人等）在社会中

的参与、贡献和受益，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平等、社会公正和社会融合的

重要议题。为改善弱势群体由于历史、文化、生理、地理等因素造成的

不利处境，配额制作为一种临时特别措施得到了广泛应用。１

１．例如，２０１２年，巴西批准涉及教育平等与公正的法案———“社会与种族配额法”规 定，该 国

公立大专院校要将其一半招生名额专门用于招收最贫困家庭的子女，而对于其 中 黑 人、混 血

人和印第安人的招生比例，则依据各院校所在地的种族比例而确定［参见：刘 彤．２０１２．“巴 西

总统批准涉 及 教 育 平 等 与 公 正 的‘配 额 法’”（新 华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２－０８／３０／ｃ＿１１２９０４４７９．ｈｔｍ）］。

２．实际上对配额制还有关于其作用机制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实际上隐含在第二个问题中，以

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回答为前提。

３．需要指出的是，有研究者对配额制有效性的 讨 论 关 注 该 措 施 能 否 切 实 提 高 少 数 群 体 在 群

体内的比例，这与本研究对有效性的定义不同。

４．比如，芬兰和挪威制 定 的 配 额 要 求 将 国 家 和 公 共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会 中 的 妇 女 比 例 增 加 至

４０％，挪威有大约６００家公司受到该规定的影响；丹麦、爱沙尼亚、希腊和瑞典也开展了 旨 在

确 保 妇 女 在 私 营 公 司 董 事 会 中 至 少 占 有４０％比 例 的“妇 女 升 至 最 高 职 位”项 目（转 下 页）

现在的配额制仍存在两个主要争议点：一是合法性问题，即它是否

符合民主原则（在政治领域）、市场原则（在经济领域）或能力原则（在研

究领域）等；二是有效性问题。２第一个问题争议较大，主要涉及立场、
对公平正 义 的 理 解 和 对 民 主、市 场 等 的 认 识（Ｇｌａｚｅｒ，１９７６；曾 一 璇，

２０１０；李娜，２０１１），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中。对于诸多学者和政策的

制定者、执行者来说，配额制的有效性，即这些通过积极措施进入某些

位置，特别是权力位置的少数群体能否切实发挥作用和带来改变，同样

是一个需要迫切得 到 回 答 的 问 题。３考 虑 到 妇 女 运 动 中 配 额 制 的 实 践

比较积极，讨论相对激烈，本文以性别配额制为例，探讨其有效性，并对

其背后的理论基础进行检验。

１９９５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倡 导 各 国

在立法机构和决策职位中实现女性占３０％的目标，并认为这是推动出

台有利于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政策法律的有效举措。目 前，有１００
多个国家在政治领域采用了配额制（Ｋｒｏｏｋ，２００９）。近些年，一些国家

为了提高妇女进入企业等私人部门决策和管理层的比例，在经济领域

也 引 进 了 配 额 措 施。４在 相 关 研 究 领 域，类 似 的 性 别 配 额 制 也 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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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见。５

（接上页）［参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关于妇女和男子平

等参与各级决策过程的秘书长报告》（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３日）］。

５．例如，欧盟在其《科技政策工具框架计划（六）》中规定，各个学术委员会中女性比例必须达

到４０％（参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ｉｘｔ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韩国政府计划到２０１２年将女性科技人员的录用比例提高到３０％（参见：ＮＩＳ
－ＷＩＳ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ｓｔ．ｒｅ．ｋｒ／ｅｎｇｉｎｄｅｘ．ｊｓｐ）；日 本 第 三 期 科 学 技 术 基 本 计 划（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要求各大学和 研 究 机 构 在 女 性 较 少 的 科 技 领 域 设 置 博 士 在 读 生 的 女 性 比 例 最 好 是

２５％（参见：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２００６，“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ｉｃ　Ｐｌａ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８．
ｃａｏ．ｇｏ．ｊｐ／ｃｓｔ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ａｓｉｃ／３ｒｄ－Ｂａｓｉｃ－Ｐｌａｎ－ｒｅｖ．ｐｄｆ．）。

６．例如，２００３年７月至２００４年底，民政部在天津市塘沽区实施的“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

成员比例政策创新示范项目”就对村委会选举程序和结果中的女性比例和数量进行了不同的

规定：至少要保证１名以上妇女进入村民选举委员会和女性候选人人数应当占候选人总数的

三分之一以上，在村民代表中，妇女代 表 应 不 少 于 代 表 总 数 的２０％（范 瑜，２０１２：１６７－１６８）。
在陕西某促进农村妇女参政的项目中，提出了“在选举村民代表时，女村民代表的比例不少于

２５％”的规定（高小贤，２０１２：１９０）。２００６年《湖 南 省 实 施＜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妇 女 权 益 保 障 法

＞办法》第八条规定，人大代表“候选人中妇女的比例一般应当占百分之三十以上”；第十一条

规定：“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代表会议中妇女代表的比例应当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参见：“湖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妇 女 权 益 保 障 法》办 法（２００６）”（中 国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ｃｎ／ｌａｗ／ｆｌｆｇ／ｔｘｔ／２００６－０９／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１９７７５７．ｈｔｍ）］。２００７年，提请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审议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 和 选 举 问 题 的 决 定 草 案 中 规 定，２００８年１月 产 生 的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妇女代表 的 比 例 将 不 低 于２２％。这 是 中 国 首 次 对 女 性 占 全 国 人

大代表的比例做出明确规定［参见：吴晶晶、张宗堂．２００７．“明确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比

例不低于２２％”。（新 华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０７０３０８／００３４７２．ｈｔｍ）］。这 些 数 字 和

比例的差异可以看做是在中国具体情境下对联合国倡导的３０％这一比例的弹性适应。

７．目前国际上有提出５０∶５０的均衡比例观点，但同一性别不低于４０％和不超过６０％的配额

建议也广为认同。

在中国，倡导和推动性别配额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方面，一些研

究梳理并介绍国内外有关配额制的历史沿革与经验效果（吴菁，２００１；
张永英，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张 迎 红，２００３，２００８；赵 云，２０１１；妇 女 研 究 所 课 题

组，２０１３），为配额制鼓与呼；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执行

者和受影响群体对配额制的效果仍疑虑重重，担心女性精英不一定会

代表女性大众（闵冬潮，２０１２；曲宏歌，２０１２；李琴，２０１３）。对此，一些研

究者和行动者认为，女代表在权力结构中的比例对其代表性具有重要

意义，如果人数或比例太低就无法有效发挥作用（高小贤，２０１２）。参政

领域中配额制的具体“额”因种种现实考量而存在从数量（如１人）到比

例（２０％、２２％、３０％、１／３等）的差异。６不过，３０％（或１／３）仍是主流，且
被国内外绝大多数支持者认可为促进改变的最低比例或临界量。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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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发展署的一份报告指出：“能影响局面的临 界 量———３０％
或者更多———这个概念对于治理中妇女能动性的发挥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达到一个临界量，以实现广泛地参与和更好的代表性，这对保持

运动的动力至关重 要，是 实 现 更 快 更 大 进 步 的 前 提 条 件”。８国 内 研 究

认为：“临界量就是能影响全局的数量，达到这个数量后，才会形成影响

全局的力量。妇女参政需要３０％这个临界量，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达到

这个临界量时，妇女对政策的影响力才能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是只有达

到这个临界量，处于决策层中的妇女的能动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高小贤，２０１２：２００）

提出３０％（或１／３）的配额是基于“临界规模理论”（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又叫“临界值理论”）。该理论认 为，导 致 改 变 的 集 体 行 动 往 往

依赖于与主流群体成员行动相异的“临界规模”９群体。在妇女参政领

域，“临界规模”是指女性进入立法机构／团队的必要临界数目或比例，

一旦达到，就能使有利于女性的政策从不太可能出台变为有较大可能

形成（Ｅｄｉｔｏｒ，２００６）。

对配额制有效性的讨论实质上是对临界规模理论的验证问题。配

额制倡导者的辩护依据往往停留在规范层面，说服力有限。而定量研

究，尤其是基于中国现实状况进行的实证检验尚属空白，因此，有必要

结合最新的大型调查数据对临界规模理论的有效性，特别是在中国情

境中的适用性进行探讨，以满足学术界和实践者深入了解配额制背后

的理论基础和机制的迫切需求。

８．参见：联合国平等机会委员会，编．２００３．《联 合 国 就 提 高 妇 女 担 任 领 导 及 决 策 职 位 比 例 所

定下的目标》。

９．在物理学中，“临界规模”是指核裂变爆炸 发 生 所 必 需 的 一 种 放 射 性 元 素 的 量。社 会 运 动

家和学者对该术语的使用往往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比喻，指的是社会运动要想发生必须跨越的

参与者或是行动阈值（Ｏｌｉｖｅｒ，Ｍａｒ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１９８５）。

二、文献综述

妇女学与政 治 学 研 究 中 对“临 界 规 模”的 讨 论 始 于 坎 特（Ｒｏｓａｂｅｔｈ
Ｍｏｓｓ　Ｋａｎｔｅｒ）１９７７年的两个文献和德鲁普（Ｄｒｕｄｅ　Ｄａｈｌｅｒｕｐ）１９８８年的一

篇文章。这三个文献分析了女性在公司领域和政治领域作为少数群体

的经验，研究发现，随着女性数量的上升，其边缘化体验将会改变。后续

研究对此加以验证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临界规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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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对临界规模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对群体规模和结构问题的探

讨。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５０）在 对 社 会 生 活 中 数 量 重 要 性 的 分 析 中 认

为，数量的变动将给群体内部互动带来质的影响，但他未对相对数量和

互动中社会类别的比例进行检 视。坎 特（Ｋａｎｔｅｒ，１９７７ａ）则 认 为，一 个

群体里具有社会和文化差异（如性别、种族和民族等）的子群体的相对

数对型塑群体内部互动至关重要。

按照相对数的不同，坎特（Ｋａｎｔｅｒ，１９７７ａ）划分了四种群体类型：在

连续谱的一端，是仅由“一种类型的人、一种重要的社会类别的人”组成

的“同质群体”（ｕｎｉｆｏｒｍ　ｇｒｏｕｐｓ），主要类别与其他类别的数量比为１００∶０；

另一 端 则 是 由 数 量 均 衡 的 所 有 社 会 类 别 的 人 组 成 的“平 衡 群 体”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多数／少数比例为６０∶４０或５０∶５０。此外还有多数／

少数比例大约为６５∶３５的“倾斜群体”（ｔｉｌ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和比例大约为８５∶
１５的“扭曲群体”（ｓｋｅｗ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少数族群的成就受他们在群体中

是少数群体这一明显事实的负 面 影 响。坎 特（Ｋａｎｔｅｒ，１９７７ａ）假 设，在

代表性不足的情况下（如在扭曲群体中），少数成员会在可见性（该群体

往往被不成比例地关注）、极化（该群体和优势群体之间的差异被强化）

和濡化（该群体的特征被扭曲以符合之前对其社会类别的刻板印象）的
共同作用下表现不佳或成就被贬低。可见性会造成表现的压力，极化

导致优势群体强调群体界限，濡化则引向少数群体的角色陷阱。但是，

少数成员在群体中的比例若能提高，就更可能获得成功。通过对一所

公司的田野研究发现，在多数／少数群体的人数比例达到６５∶３５的倾斜

群体中，少数族群成员有更大机 会 表 现 自 己（Ｋａｎｔｅｒ，１９７７ａ；Ｓｐａｎｇｌｅｒ，

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　Ｐｉｐｋｉｎ，１９７８）。

１０．蜂后（ｑｕｅｅｎ　ｂｅｅ）是蜜蜂群体中唯一能正常产卵的雌性蜂。１９７３年，斯泰恩斯、塔佛瑞斯

和贾亚拉特纳（Ｓｔａｉｎｅｓ，Ｔａｖｒｉｓ　ａｎｄ　Ｊａｙａｒａｔｎｅ，１９７４）将处于领导地位的女性对女下属更为严苛

的现象定义为“蜂后综合症”（ｑｕｅｅｎ　ｂｅ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在少数族群比例偏低时（如在扭曲群体中），少数族群成员应对边

缘化机制的策略之一是放弃对自己所属社会类别的认同，视自己为优

势群体成员（Ｋａｎｔｅｒ，１９７７ｂ）。当然，这要求其本身要具备一些特质或

成就以使其能够融入优势群体。塞多（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１９８６）也指出，将未得

到充分代表的 群 体 成 员 纳 入 决 策 层 未 必 能 确 保 过 程 或 结 果 公 平。首

先，作为象征性代表（ｔｏｋｅｎ）的“蜂后”１０热衷于向男性同事倡导非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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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甚至是反女权主义的观点，从而巩固自身的权力位置；其次，（作为

符号的）少数派为交换利益和特权，可能在自身行为受到歧视性质疑时

进行防护，更加远离自己的社会类别（如“铁娘子”的作法）；最后，作为

符号的少数派往往只是管理上政治正确的保护罩，而非意在为女性（或
少数群体）代言。

这些后果归根结底是由她们的符号地位决定。但是，当她们的数

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形成临界规模，改变为倾斜群体甚至平衡

群体，情况就会发生有利于少数族群的变化。德鲁普（Ｄａｈｌｅｒｕｐ，１９８８：

２８０）指出：“当少数群体占据１５％到４０％时，就变得强大到足以影响群

体文化，少数族群成员之间的联盟变得可能。”而１５－４０％正是坎特所

定义的从倾斜群体（８５∶１５）到平衡群体（６０∶４０）之间的所有范围。随着

女性数量上升到１５－４０％，形成支持性联盟的机会 也 就 大 增。此 外，
她将３０％确定为可将北欧政治体系中妇女的影响测量出来的关键点

（Ｄａｈｌｅｒｕｐ，１９８８：２７６－２９６）。
形成临界量的少数群体不仅能对抗坎特所说的困境，而且其社会

同质性有利于在她们之间达成共识。组织机构经常表现出社会同质性

再生产（ｈｏｍｏ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或 社 会 相 似 性 复 制）的 特 征，也 就 是

类似于“惺 惺 相 惜”（Ｌｉｐｍａｎ－Ｂｌｕｍｅｎ，１９７６）。坎 特（Ｋａｎｔｅｒ，１９７７ｂ）将

这一概念定义为公司经理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具有社会相似性的人加

以雇佣和提升的遴选过程。经理们更愿意与那些和自己相似的、“合群

的”员工相处。同质性再生产是系统性和累积性成见的结果（Ｄｒｅｓｓｅ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有研究对此的解释是，同一个社会类别的成员在有关本

群体 利 益 的 议 题 关 注 与 沟 通———即 意 愿 和 能 力 两 方 面 具 有 优 势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５）。
现在，临界值或临界规模的概念逐渐延伸到各种类型的未得到充

分代表的群体，成为妇女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推动配额制的理论依据，
用以解释为何女性进入政治体系后并不一定代表女性，以及妇女（或其

他任何未能得到有效代表的群体成员）的数量需要增加到足够的程度

以对抗出于政治正确而装点门面的表面文章做法（可称为“符号主义”，

ｔｏｋｅｎｉｓｍ）。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倡导者据此建议，社会政策在理解少

数族群的行为来源、压力原因和现状改变可能性等方面时应当考虑比

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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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２０年里，“临界规模”理论在政治家、媒体和政府组织中

得到广泛认可，被看成是将更多女性带入权力体系的合法原因。对经

济领域的研究也表明，企业管理层性别多样化对员工态度和行为具有

积极影响。对北京和上海两所高校的在职 ＭＢＡ学员和北京、浙江、湖
北、山西等地的１４家企业的员工进行的调研发现，高管团队性别多样

化（男女比例均衡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员工在职位晋升中的“玻

璃天花板”知觉（赵慧军，２０１１：７３－７５）。
但是，也有研究对临界规模这一概念表示怀疑。例如，当女性形成

一个相 对 小 的 少 数 群 体 时，反 而 可 能 带 来 更 大 的 变 化（Ｃｒｏｗｌｅｙ，

２００４）；女性比例的增加实际上降低了女性立法者个体代表女性群体的

可能性（Ｃａｒｒｏｌｌ，２０１１）；对临界规模的乐观看法忽视了女性人数的增加

也可能导致内部分化（Ｃｈｉｌｄｓ　ａｎｄ　Ｋｒｏｏｋ，２００８：７２５－７３６）；在能否出台

女性友好的政策方面，制度环境（如选举体系等）可能比决策层女性比

例更重要（Ｄａｈｌｅｒｕｐ，２００６；Ｔｒｅｍｂｌａｙ，２００６）。这些发现 导 致 一 些 人 质

疑“临界规模”理 论 的 效 果 和 意 义，甚 至 倡 导 放 弃 这 一 概 念（Ｓａｗ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Ｃｈｉｌｄｓ　ａｎｄ　Ｋｒｏｏｋ，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这些争议表明，尽管配额制在不同国家和在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

得到应用和倡导，但对临界规模理论的适用性仍未达成共识。“临界规

模”是自然科学中 的 概 念，将 其 应 用 于 对 社 会 现 象 的 理 解 固 然 有 启 发

性，但要得到社会科学领域和决策者的普遍认可，还需要经过反复地实

证检验。遗憾的是，上 述 争 议 均 非 建 立 在 大 样 本 的 实 证 研 究 基 础 上。
在中国，对临界规模理论的“应然”论证较多，对“实然”与“何然”层面的

回应较少；实践多，反思少，这使配额制的推广遭到质疑。对包括妇女

运动在内的社会运动而言，对临界规模理论加以验证，澄清认识，并与

国际研究进行对话有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不仅通过对大样本实证数据的分析回应有关临界规模理论

的争议，还力图辨析该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这包括将对临界规模理论

的验证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和研究三个主要领域，以及扩展

到体制内外这一中国的特殊情境。我们假设，对处于不同领域和不同

体制身份的组织来说，临界规模对减少组织中的性别歧视现象都有影

响，但在程度上存在差异。
之所以划分三个领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要扩展现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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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领域，以增加对理论普适性的认识。虽然政治、经济和研究这三个

领域涵盖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主要范围，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

司治理和议会代表制政治领域内的单一研究，缺乏对多个领域的比较

分析，而且对中国的特殊情境缺乏讨论。二是由于分处不同领域的组

织在其组织特性（如组织目标和运行原则等）上存在差异，对社会平等、
社会公正和社会融合的追求也存在重视程度和实践能力上的差异，以

致有可能影响临界规模发挥作用的程度。而考虑体制内外的区分，主

要是因为此差异作为中国这一转型国家市场化过程的重要特点，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塑造了劳动力市场的格局，给不同体制身份的组织带来

不同的境遇和可能性。例如，传统社会文化因素对组织成员职位晋升

的影响是普遍的，但在不同体制类型的组织中，这种传统文化的作用有

不同的机制和后果（武中哲，２００７）。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是２０１０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１１该

调查将女性高层次人才作为重点人群进行专门调查，其中的高层次人

才主要包括三类：副处级及以上党政干部、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业

技术人员、企业中担任负责人和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１１．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国家统计局主 持 开 展，自１９９０年 开 始，
每十年进行一次，以除港澳台以外中国大陆居住在家庭户内的１８－６４周岁的 中 国 公 民 作 为

调查对象，对各项反映经济和社会地位现状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第三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标准时点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个人问卷包括个 人 基 本 情 况、受 教 育 经 历、工

作和职业经历、婚姻家庭情况、健康、生活方式、认知与态度等部分。

根据高层次人才的分布特点，调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样本的抽选

与问卷调查：一是在第三期的入户调查中，按随机抽样的原则，请符合

条件的调查对象在填答主问卷的基础上回答高层次人才附卷，采用此

种方法得到１　０２０个有效高层次人才样本；二是采取立意配额抽样方

法，在全国除西藏外的３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新疆建设兵团补充抽

取一定数量的上述三类人才，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补充样本１２６个，
三类人才大致按照１∶１∶１的 比 例 抽 取，即 每 类 人 才 分 别 抽 取４２人 左

右，性别比例为１∶１，通过此种方法得到３　６２６个有效高层次人才样本。
两部分相加，共得到４　６４６个高层次人才有效样本。经过对职业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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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两变量的严格检测，筛除不合格样本，同时仅保留有效汇报了单位性

别歧视现象的受访者，最终得到高层次人才样本３　６０１个，其中男性为

１　９６９人，占５４．７％，女性为１　６３２人，占４５．３％。

四、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一）研究假设

有关配额制／临界规模效果的讨论可以细化为若干问题，其中最重

要的问题是配额制，即少数群体达到３０％是否能显著地带来改变。还

有其他需要关注的议题，如临界规模在不同的领域（政治、经济或研究

等）和不同的体制类型（体制内、体制外）中是否同样有效。综合而言，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组织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的提高是否有利于减少

组织内的性别歧视现象？相应的三个研究假设分别是：
假设１：单位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超过３０％能显著降低单位的性

别歧视指数。
假设１ａ：单位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超过３０％能显著减少单位在招

聘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假设１ｂ：单位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超过３０％能显著减少单位在晋

升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假设１ｃ：单位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超过３０％能显著减少单位在岗

位安排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假设１ｄ：单位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超过３０％能显著减少单位在退

休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假设１ｅ：单位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超过３０％能显著减少单位在重

要部门主管安排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假设２：从三个领域（经济、研究和政治领域）看，单位领导团队女

性比例超过３０％均能显著降低单位的性别歧视指数。
假设３：在体制内外的组织中，单位领导团队女性比例超过３０％均

能显著降低单位的性别歧视指数。

（二）变量和模型设置

１．因变量　假设１、假设２和假设３中的因变量是单位的性别歧

视指数，由性别歧视现象在职业发展的５个方面发生与否组合而成。
这５个方面的问题包括：招聘（最近３年您所在的单位有“只招男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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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 男 性”的 情 况 吗）、晋 升（近３年 您 所 在 的 单 位 有

“同等条件下男性晋升比女性快”的情况吗）、岗位安排（最近３年您所

在的单位有“在技术要求高／有发展前途的岗位上男性比女性多”的情

况吗）、退休（最近３年您所在的单位有“同职级女性比男性退休早”的

情况吗）和重要部门主管（最近３年您所在的单位有“重要部门或业务

由女性主管”的情况吗）。每个问题有两个回答选项，其中０表示没有

发生，１表示存在此现象。我们将上述５项情况组合为单位性别歧视

指数，即每存在一种歧视现象就累加１分，最小值０分，表示没有歧视

现象，最大值为５分，表示存在所有的歧视现象。１２

针对假设１ａ、假设１ｂ、假设１ｃ、假设１ｄ和假设１ｅ，模型中的因变量

分别为５种具体性别歧视现象的发生与否，使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

行分析。

１２．在第５题原题中，１表示对女性的重 视，但 在 指 数 构 建 时，我 们 将 选 项 值 反 向 以 在 计 算 时

保持意义上的一致。

２．解释变量　组织领导团队的性别结构（单位领导团队的女性比

例包括没有女性、不足３０％、３０－５０％和超过５０％）。尽管问卷中对女

性比例的划分参考了坎特（Ｋａｎｔｅｒ，１９７７ａ）的四个群体类 别（如 没 有 女

性与其他类别的分立显示了从无到有的质上的差异，超过５０％则是从

性别平衡的角度来考虑），但鉴于本研究的关注点是３０％这样一个临

界值，因此，操作中将“３０－５０％”和“超过５０％”进行了合并，重新编码

为“大于等于３０％”，以集中于所关注的问题。参照类为“没有女性”。

３．控制变量　（１）人口学变量　受访者性别，参照类为女性。我

们认为，由于存在职业和行业的性别隔离，不同性别高层人才所在的单

位之间可能有未被观测到的系统性差异会影响性别歧视现象的发生。

同时，两性对单位的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程度有差异，使其汇报的信息

对实际情况有不同的偏离水平，因而需要加以控制。
（２）组织所在领域　按照组织所从事工作的主要业务或主要产品

分为政治、经济和研究领域，以政治领域为参照类。市场化的过程使国

家的性别平等话语和控制力度在不同领域产生分化，使它们在性别歧

视状况上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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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按２０１０年ＧＤＰ排名分为三均等分，分

别为：人均ＧＤＰ前十位、人均ＧＤＰ中十位和人均ＧＤＰ后十一位，以人

均ＧＤＰ后十一位为参照类。一般认为，在现代化程度上的进步会有利

于推进性别平等进程，从而减少性别歧视现象。
（４）单位一把手性别　参照类为女性。如前所述，单位一把手对

组织内性别歧视现象的发生也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５）单位员工女 性 比 例　问 卷 中 分 为 没 有 女 性、不 足３０％、３０－

５０％和超过５０％四类。由于“没有女性”的样本数量过少，将它 与“不

足３０％”合并为“没有或不足３０％”，并作为参照类。单位中女性员工

的比例如果较高，这一方面可能意味着组织对女性更为友好，另一方

面，出于群体压力，也会使不利于女性的歧视现象减少。

此外，我们还划分了体制类型：体制内组织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

体、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含国有控股）／集体企业；体制外组织包

括民办非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个体／港澳台投资／外商投资企业。

表１为本文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
表１：变量描述统计（％）（Ｎ＝３　６０１）

单位性别歧视指数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０　 ９．３ 　人均ＧＤＰ前十位 ３２．６

　１　 ２６．９ 　人均ＧＤＰ中十位 ３４．０

　２　 ２５．３ 　人均ＧＤＰ后十一位 ３３．４

　３　 １７．８ 单位一把手性别

　４　 １４．４ 　男 ７８．３

　５　 ６．４ 　女 ２１．５
领导团队女性比例 单位员工女性比例

　没有 ２０．４ 　＜３０％ ２４．９

　＜３０％ ４９．７ 　３０－５０％ ４２．３

　≥３０％ ２８．４ 　＞５０％ ３０．６
组织所在领域 体制类型

　经济领域 ２９．７ 　体制外 １２．３

　研究领域 ３４．５ 　体制内 ８７．４

　政治领域 ３５．８

　　注：１．单位性别歧视指数的均值为２．２０，标准差为１．３８９。
２．由于存在缺失值，各分类变量的比例小计未必等于１００％。

　　表２呈现的是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不同的单位所对应的性别歧视

状况，包括对差异显著性的统计检验。从具体歧视现象看，对于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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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现象，当领导团队中的女性比例增加时，相应的发生比例也会下

降，特别是在女性领导比例大于等于３０％的单位中，最大降幅可达到

半数以上。如招聘歧视，即最近３年所在单位有“只招男性或同等条件

下优先招用男性”的情况的比例，在“没有女性”领导的单位达到２５％，
而在女性领导比例“大于等于３０％”的单位中仅为１２％。

表２：女领导比例不同的单位的性别歧视状况与差异显著性检验

没有女性

样本数 均值

不足３０％
样本数 均值

大于等于３０％
样本数 均值

方差分析

Ｆ
具体歧视现象

　招聘歧视 ７３５　 ０．２５　 １　７９０　 ０．２２　 １　０２２　 ０．１２　 ２９．８６８＊

　晋升歧视 ７３５　 ０．３８　 １　７９０　 ０．３７　 １　０２２　 ０．１７　 ７７．２９１＊

　岗位安排歧视 ７３５　 ０．５７　 １　７９０　 ０．５３　 １　０２２　 ０．２７　 １１６．３３７＊

　退休歧视 ７３５　 ０．７１　 １　７９０　 ０．７２　 １　０２２　 ０．５８　 ３３．３８２＊

　重要部门主管歧视 ７３５　 ０．６７　 １　７９０　 ０．５９　 １　０２２　 ０．４０　 ７１．０６４＊

性别歧视指数

　总样本 ７３５　 ２．５７　 １　７９０　 ２．４３　 １　０２２　 １．５４　 １８６．１５６＊

按领域划分样本

　经济领域 ２４０　 ２．８８　 ５２１　 ２．５９　 ２９４　 １．４６　 ９８．５７８＊

　研究领域 ２９４　 ２．６４　 ６０１　 ２．５６　 ３２２　 １．９３　 ２８．４９９＊

　政治领域 ２０１　 ２．１１　 ６６８　 ２．２０　 ４０６　 １．２８　 ７０．３２８＊

按体制内外划分样本

　体制外组织 ６２　 ２．８９　 １９４　 ２．２８　 １７９　 １．３１　 ４５．０５６＊

　体制内组织 ６７０　 ２．５５　 １　５９０　 ２．４５　 ８４１　 １．５９　 １４０．９９３＊

　　注：１．＊表示Ｓｉｇ．＝０．０００。
２．歧视现象的均值是指该歧视现象发生的比例。

　　从表２可以发现，随着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的增加，尤其是在比例

达到３０％以后，不 管 是 在 总 样 本、经 济 领 域、研 究 领 域 还 是 政 治 领 域

中，单位的性别歧视指数均值都有下降，甚至是大幅度下降。比如，在

经济领域中，没有女性领导的单位在性别歧视指数上的均值为２．８８，
而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大于等于３０％的单位的性别歧视指数均值仅

为１．４６。在体制内外的组织中也有类似情形。在体制外，没有女性领

导的单位在性别歧视指数上的均值为２．８９，而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大

于等于３０％的单位的性别歧视指数均值仅为１．３１。综合而言，这些领

导团队中女性比例不同的单位在性别歧视状况上的程度差异在统计上

高度显著（Ｓｉｇ．＝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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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发现

以上初步的分析表明，女性领导比例在３０％以 上 为 一 转 折 点，能

够大幅度降低职场中的性别歧视程度。但更严谨的分析需要控制其他

有可能产生混杂作用的变量，为此，我们针对不同性别歧视指标分别进

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ＯＬＳ）和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一）单位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超过３０％能显著减少单位

　 的性别歧视现象

　　从表３的ＯＬＳ模型参数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与领导

团队中“没有女性”的单位相比，女性领导比例“大于等于３０％”的单位

有更低的歧视 指 数，而 女 性 领 导 不 足３０％的 单 位 并 无 改 善。这 说 明

３０％确实是一个关键的比例，能够显著减少歧视，假设１得到支持。
在解释具体性别歧视现象是否发 生 的 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 中，参 数 结

果也无一例外地表明，女性领导比例“大于等于３０％”的单位比领导团

队中“没有女性”的单位在各种具体歧视现象上都显著有更少的发生可

能性，即假设１ａ、假设１ｂ、假设１ｃ、假设１ｄ和假设１ｅ均得到数据的支

持。以假设１ａ为例，与领导团队中“没有女性”的单位相比，在女性领

导比例“大于等于３０％”的单位中出现歧视现象“只招男性或同等条件

下优先招用男性”的发生比只有前者的６１．６％，女性领导不足３０％的

单位却几无改进。

（二）在三个领域中，单位领导团队女性比例超过３０％均

　 能显著降低单位的性别歧视指数

　　表４的ＯＬＳ模型结果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在经济、研究和

政治领域中，与领导团队中“没有女性”的单位相比，女性领导比例“大

于等于３０％”的 单 位 有 显 著 更 低 的 性 别 歧 视 指 数，而 女 性 领 导 不 足

３０％的单位几无 改 善，尤 其 是 在 研 究 领 域 和 政 治 领 域。这 同 样 说 明，

３０％确实是一个关键的比例，能够显著减少歧视。另外，在经济领域，
女性领导比例 大 于 等 于３０％的 后 果 比 在 其 他 领 域 更 积 极。按Ｃｈｏｗ
检验方式对不同领域间模型参数差异进行统计检验的结果表明，与政

治领域相比，经济领域女性领导比例大于等于３０％的作用显著地不同

（Ｆ＝１８．０４，Ｓｉｇ．＝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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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单位领导团队女性比例对性别歧视状况的影响（Ｎ＝３　４９１）
假设１ 假设１ａ 假设１ｂ 假设１ｃ 假设１ｄ 假设１ｅ

领导团队女性比例

　＜３０％ －０．０４７　 ０．９５８　 １．０１３　 ０．９８６　 １．１２８　 ０．７９７＊

（０．０５７）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３） （０．１１４） （０．０７７）

　≥３０％ －０．５６０＊＊＊ ０．６１６＊＊ ０．５１０＊＊＊ ０．４６０＊＊＊ ０．６７１＊＊ ０．６１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４）

受访者性别

　男 －０．３８０＊＊＊ ０．６３４＊＊＊ ０．４８４＊＊＊ ０．７３５＊＊＊ ０．７４７＊＊＊ ０．８６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６）

组织所在领域

　经济领域 ０．４５７＊＊＊ ２．６５４＊＊＊ １．８９５＊＊＊ ２．６５８＊＊＊ １．２９５＊＊ ０．７４６＊＊＊

（０．０５３） （０．３１２） （０．１８５） （０．２４４） （０．１１６） （０．０６６）

　研究领域 ０．６００＊＊＊ ２．８４６＊＊＊ １．８４３＊＊＊ １．９５２＊＊＊ １．８３１＊＊＊ １．３８９＊＊＊

（０．０５３） （０．３４５）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０） （０．１７３） （０．１２６）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人均ＧＤＰ前十位 －０．０４６　 １．５２３＊＊＊ ０．８５８　 ０．８６５　 ０．９２２　 ０．８７６
（０．０５２） （０．１７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７）

　人均ＧＤＰ中十位 ０．０３３　 １．６８３＊＊＊ ０．９９３　 １．０６８　 ０．８２０＊ ０．９４１
（０．０５２） （０．１８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２）

单位一把手性别

　男 ０．５２３＊＊＊ １．３８１＊ ２．１８１＊＊＊ １．５７６＊＊＊ １．５５７＊＊＊ ２．０５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９１） （０．２６８）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０） （０．２０８）

单位员工女性比例

　３０－５０％ －０．４１０＊＊＊ ０．５０９＊＊＊ ０．５９３＊＊＊ ０．７２５＊＊＊ １．０８９　 ０．５６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６） （０．１０４） （０．０５３）

　＞５０％ －０．７８９＊＊＊ ０．３４２＊＊＊ ０．３６９＊＊＊ ０．３７７＊＊＊ １．０１２　 ０．３９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３）

Ｒ２／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８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６

　　注：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２．假设１模型为ＯＬＳ回归，对其 汇 报Ｒ２，因 变 量 为 单 位 的 性 别 歧 视 指 数；
表中其余模型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汇 报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因 变 量 为 具 体 歧 视 现 象

发生与否，模型系数为Ｅｘｐ（Ｂ）。
３．领导团队女性比例的参 照 类 为“没 有 女 性”，受 访 者 性 别 的 参 照 类 为“女

性”，组织所在领域的参照类为“政治领域”，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参照类

为“人均ＧＤＰ后十一位”，单位一把手性别的参照类为“女性”，单位员工

女性比例的参照类为“没有或不足３０％”。

（三）在体制内外的组织中，单位领导团队女性比例超过

　 ３０％均能显著降低单位的性别歧视指数

　　表４的结果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无论体制内外，与领导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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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中“没有女性”的单位相比，女性领导比例“大于等于３０％”的单位有

显著更低的性别歧视指数，改善效果超过女性领导不足３０％的 单 位，

后者在体制内组织中并无显著的积极作用。这同样也说明３０％ 是一

个关键的比例，能够显著减少歧视。另外，在体制外组织中，女性领导

比例大于等于３０％的后果比在体制内组织中 更 积 极。按Ｃｈｏｗ检 验

方式对体制内外模型参数差异进行统计检验的结果表明，体制外与体

制内相 比，女 性 领 导 比 例 大 于 等 于３０％的 作 用 显 著 不 同（Ｆ＝６．１３，

Ｓｉｇ．＝０．０１）。
表４：单位领导团队女性比例对性别歧视指数的影响模型（ＯＬＳ）

分领域

经济领域 研究领域 政治领域

分体制

体制外 体制内

领导团队女性比例

　＜３０％ －０．２６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０ －０．５２０＊＊ －０．０７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０） （０．１９２） （０．０６１）

　≥３０％ －１．１０１＊＊＊ －０．２９２＊ －０．３１９＊ －１．１８４＊＊＊ －０．５８１＊＊＊

（０．１２９）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７） （０．２２８） （０．０７８）

受访者性别

　男 －０．３８７＊＊＊ －０．３６２＊＊＊ －０．３８７＊＊＊ －０．１０３ －０．４３３＊＊＊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６） （０．１４７） （０．０４９）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人均ＧＤＰ前十位 ０．０５９ －０．１２６ －０．１０５ －０．２２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４） （０．１４９） （０．０５７）

　人均ＧＤＰ中十位 ０．０５７　 ０．１２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２） （０．１５４） （０．０５６）

单位一把手性别

　男 ０．２８１＊＊ ０．７６５＊＊＊ ０．５２６＊＊＊ ０．１４５　 ０．６９８＊＊＊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１） （０．１０３） （０．１４９） （０．０６９）

单位员工女性比例

　３０－５０％ －０．３７５＊＊＊ －０．３０１＊ －０．４６２＊＊＊ －０．３５３＊ －０．３２３＊＊＊

（０．０９６） （０．１２０） （０．０７９） （０．１６４） （０．０５８）

　＞５０％ －０．８２６＊＊＊ －０．６１９＊＊＊ －０．８８２＊＊＊ －０．８１１＊＊＊ －０．５４８＊＊＊

（０．１１０） （０．１２４） （０．１１５）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８）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２１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７４　 ０．２０７　 ０．１４６
有效样本数 １　０４７　 １　１８８　 １　２５６　 ４３５　 ３　０４６

　　注：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２．领导团队女性比例的参照类为“没有女性”，受访者性别的参 照 类 为“女

性”，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参照类为“人均ＧＤＰ后 十 一 位”，单 位 一 把 手

性别的参照类 为“女 性”，单 位 员 工 女 性 比 例 的 参 照 类 为“没 有 或 不 足

３０％”。

·２４１·

社会·２０１４·５



六、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当单位领导团队中女性比例 达 到３０％及 以 上 的 时 候，
单位性别歧视现象不仅显著少于没有女性领导的情况，而且也显著少

于女性领导比例不足３０％的情况。这就再次确认了３０％这个临界规

模对减少单位性别歧视现象的有效性，它在经济、政治和研究领域中均

有作用，在体制内外也有影响，但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一发现不仅用

实证数据验证了临界规模理论，还为在政策设计中增加领导团队中的

女性比例提供了支持。
通过进一步探讨发现，当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国家不再对单位人

事权和决策权过多干预时，性别歧视程度就显现出分化：在经济领域

中，当领导层的女性比例小于３０％时，与领导层女性比例超过３０％的

单位相比，性别歧视的程度约为后者的两倍。而在国家力量能够有效

发挥作用的政治领域中，即使在女性领导较少的情况下，性别歧视现象

也能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研究领域的情况则居中。这表明，国家推

行的性别平等意识形态仍在政治领域中发挥着最强的作用，政治组织

追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和社会融合的意愿和能力可能更强。
从体制内外的差异看，在中国当前的转型情境中，由于体制外组织

更少受到国家男女平等政策的影响，临界规模的作用比在体制内更为

明显。这种分化进一步体现了国家干预对促进性别平等的有效性。中

国的女性主义运动与政府的介入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这一

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价值有必要再认识。
本研究不仅用调查数据检验了临界规模理论在不同领域和在中国

情境下的适用性，还发现在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中，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国

家的临界规模理论同样能够应用于对体制内外组织中配额制效果的理

解，并从性别视角推进了组织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在方

法上，一方面由于使用的样本并非随机样本，因而在结论的推广上需要

谨慎对待；另一方面，受限于问卷的提问方式，对单位领导团队中女性

比例的操作化是使用分类变量而非定距变量，导致无法细致定位最优

临界点。不过，这也降低了受访者回答的困难程度，保证了对单位情况

汇报的有效性。
我们相 信，尽 管 有 研 究 者 认 为“关 键 行 动”（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ｓ）（Ｄａｈｌｅｒ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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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Ｌｏｖｅｎｄｕｓｋｉ，２００１）、“关 键 行 动 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ｏｒ）（Ｃｈｉｌｄｓ　ａｎｄ
Ｋｒｏｏｋ，２００６）或“安全空间”（ｓａｆｅ　ｓｐａｃｅｓ）（Ｃｈｉｌｄｓ，２００４）比“临 界 规 模”
更重要，领导层中性别比例的提升能起到积极作用这一理论和经验判

断仍能够支持配额制的必要性。此外，存在反向因果关系（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
ｂｉａｓ）的可能性也需要在将来的 研 究 中 通 过 搜 集 适 当 的 工 具 变 量 或 采

取追踪调查的方式更准确地判断临界规模的作用程度。
在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上，一些具有指导实践作用的应用议题值得

深入探索，它们包括：不同水平的配额／临界值的“值”效果存在何种差

异；１３在一个组织或团队中，不同权力位置的配额（如领导层的女性比

例与员工的女性比例）是否起到同样的作用；在领导层中，是为领导团

队配备达到临界规模（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ｓｓ）的少数群体成员更重要，还是配备

关键一人（一把手，称作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ｏｎｅ）更重要；如果要取得优势群体（如

男性）的合作或至少容忍，什么样的配额是最平衡的……；对这些问题

的解答会更有利于澄清有关配额制的认识，帮助我们采取更加有针对

性和更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社会平等的实现。

１３．对此问题，格雷（Ｇｒｅｙ，２００６）曾认为，政治体系中１５％的比例可能使女政治家能够改变政

治议题，而可能需要４０％的比例才能促成对妇女有利的政策出台。但这一判断依然是宏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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